
法規先憲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補充書

案  號 :ll0年度憲三字第 5號等

相 對 人 :法務部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上30號

電話 :02-2191ll189

代 表 人 :蔡清祥 與相對人之關係 :部 長

訴訟代理人 :鍾瑞蘭 稱謂/職業 :法務部法律事務司司長

鄧學仁 稱謂/職業 :國 立警察大學法律系教授

林昀嫻 稱謂/職業 :國 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

授

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,謹就言詞辯論期日相關爭甜 ,提出言詞辯論

意旨補允書事 :

壹 、針對大法官詢問犖請人 、本部及專家學者相關爭點之補充回應

一 、聲請人主張有責配偶之預害賠償責任及贍養費、剩餘財產分配

等始為侵害較小之手段一節 ,有 關離婚損害賠償 、贍養費及財

產分配等係屬離婚之法律效果 ,而 非離婚之法律要件 ,且非可

達成婚女因制度性保障及社會功能性等公益目的之手段 ,已如本

部言詞辯論意旨書所載 ;又於具體個朱中 ,可請求膽養費(按 :

修正條文草案已將請求權人須 「無過失」之限制冊ll除 ,以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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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對婦女

一

切形式歧視公約 (CED腳 )第 29號一般性建議之

意旨)或剩餘財產分配者亦可能為有責之配偶 ,故尚無法以上開

離婚後經濟上之效果達到保障無責配偶權益之目的。

二 、又聲請人尚有主張系爭規定不利於 「友善父母原則」之達成 ,

而不利於子女一節 ,惟刪除系爭規定不等於當事人將可和平地

於訴訟上攻防以爭取親權 ,所謂 「友善父母原則」是否即等於

「友善酌定親權」?尚非無疑 。蓋若將裁判離婚之要件放寬 ,

可能僅係將子女親權問題之攻防延後 ,因 父母為了爭取獨任子

女親權 ,亦可能在法庭上互相攻防 ,並非僅因系爭規定始導致

父母互相攻計 。縱使如聲請人所主張刪除系爭規定 ,惟夫妻之

一方請求離婚時 ,法院仍須就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

予以容酌 ,當事人仍然可能會就該等事由之存否相互指責 、互

揭瘡)ㄏ巴’是僅冊ll除系爭規定無法當然解決聲請人所述之問題 。

三 、又參酌相關外國立法例 ,在採取完全的破綻主義下 ,為減綾

配偶恐以 「已無感情」為由 ,輕易請求解消婚女因關係 ,而 過

衝擊婚女因及家庭制度 ,不 少國家採取 「分居制度」或對於未成

年子女與配偶權益之保護制度(即「苛刻條款」,德 國民法第1568

條規定參照),藉此適度緩和破綻主義所帶來的衝擊 。是以 ,父

母長期關係不睦固然不利於子女成長 ,惟仍應考量離婚對於子

女之影響 。

四、另查民國(下 同)1l0年之離女昏統計數據
1,計

有 4萬 7,888對配

偶離婚 ,其 中 85◆ 76%為 兩願離婚 ,僅 5.82%是經法院判決離女昏,

又依司法院之統計數據
2,依

民法第 l052條 第 2項規定判決離

婚之比例又更低(約 4.25%),故應考量系爭規定若變動 ,是否會

影響到 85%兩願離婚之案件 ,而 對無責之配偶更加不利 。

〦
資料來源 :內政部戶政 司全球資訊網 htt外 :/′Ⅷ .ris.如 V.tㄚ á●D/nort且 1/3A6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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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 、有關誰婚法制修正條文草案之進度及相關資料

一 、91年修正條文草案之立法審議

按 91年 5月 23日 行政院 、司法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 「民

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┘及 「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七

條之一條文草案」
3,係

為檢討現行民法親屬編有關裁判離婚事

由採行有貴主義與協議及裁判離婚要件寬嚴不一之缺失 ,另 為

使離婚後損害賠償及贍養費之規定更臻周延 ㄅ以順應世界各國

之立法趨勢及我國之社會需求 ,減少因離婚可能製造之社會問

題 ,爰擬具上開修正條文草案。其中有關修正條文第l052條規

定之修正說明略以 ,參酌歐美立法例引進破綻主義之精神 ,酌

子放寬裁判離婚之要件 :冊ll除現行第 l052條第 2項但書有關僅

無貴配偶得依其他難以維持婚女因之重大事由請求離婚之規定 ,

並增訂夫妻不繼續共同生活達五年以上者 ,亦得提起離女昏之訴

規定 ,以解決目前夫妻長期分居 ,共 同生活業已廢止 ,但困於

現行裁判離婚事由嚴格
一
致有名無實婚姻久懸未洪所衍生之社

｜′ 會問題 ．惟為避免上開事由遭濫用致生不公平情事 ,復於同條

第三項明定公平條款 ,俾法院得斟酌拒絕離婚一才 、未成年子

女之利益或其他情事後 ,為離女昏請求之准駁 。

查上開修正條文草案於 91年 6月 3日 經立法院司法委員

會第 5屆 第 1會期第 2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議
4,會

中有委員建

議召開公聽會
5;有

委員認為修正條文第 l052條規定之公平條

款 ,為最後一道控制擒制 ,若此控制機制做得好 ,則不必堅持

B立法院第 5屆 第 1舍期第 19次守議餓朱開係文書(院總第 1150號政府提無第 8640號 ),土法

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:

https://lis.ly.焦 oV.tW/lylgmeetc/lumeetkm?.6cb91lF85El191llllll151lDAllΛ ll0llll191lllllll︹ 91l0ll0ll

000000llll10ll031l13eeb。
η土法院′ㄙㄟ報第 91卷 第 52期委員令紀錄 ,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:

h七七p§ :/ˊ !is:ly.又°V.七W/lV︴ㄠmeetc/l又 llleetkⅢ?.d4c2113E0001llllODllA00ll10000︹ 0ll0llllll000lll191l

051llllll190958F104021l。
B同

前註 ,委員會紀錄第 169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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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不共同生活是五年或三年
6;有

委員就夫妻不共同生活之期

間 ,二年太短 ,五年又太長
7:另

有委員詢問本部為何將離婚之

分居條款定為五年 ,本部代表回應 :「 最重要的是有緩和條款做

配套時 ,若把年限壓低就沒有關係 。但是如果沒有後面的緩和

條款的話 ,分居三年就當然離婚 ,我們認為 ,如此一來會對很

多婦女造成不利。」
8;有

委員則認為應將修正條文第 l052條第

2項規定刪除 ,其認為如有其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重大事由 ,

可具體的增列於第 1項規定 ,而 不應籠統的以 「重大事由」來

涵蓋 ,其並表示 「這是一些婦女團體的意見 ,因 為她們擔心那

些到大陸包二奶的先生 ,回 台灣後就以此將太太休掉 ,這對太   、

太的權利太沒有保障 。剛才有委員表示對此不必擔憂 ,因 為第

三軍至蛋素至女全全至蝁雲雲穿琤蒼拿善盪瑟塣靈≡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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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婚的案件送到法院後 ,攻防的結果實在很難拿捏 ,最好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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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就是不要有此一規定,太太就不致有很容易被休掉的疑慮。」
9;修

正條文第 l052條規定經協商修正後 ,仍保留第 2項前段

有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重大事由 ,得訴請離婚之規定 ,後段則

修正為 「夫妻不共同生活達三年以上者 ,亦 同」,第 3項貝ll維持

公平條款之規定
的°最後 ,主席裁示上開修正條文草案修正通過 ,

並訂於 91年 6月 6日 舉行黨田協商
Ⅱ
。惟經查立法院相關議案

及法律系統網站 ,並無相關黨團協商之會議紀錄 。

二 、本部研修 「民法親屬編堵訂分居制度」

有關民法親屬編增訂分居制度之規定 ,立法院於 99年 3月

24日 將黃淑英委員等 18人擬具之 「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

6同
前館 4,委 員會紀錄第 170頁 ．

’
同前註 4,委員會紀錄第 176頁 ．

B同
前扯 4,委 員會紀錄第 王79頁 。

°
同前社 4,委員令紀錄第 181頁 ．

Ⅱ°
同前註 4,委 員會紀錄第 183頁 。

1〦

同前守主4,委 員會紀錄第 184頁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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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」及 「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七條之一修正草案」(裁判離婚

原因、分居制度)坨付委 。嗣立法院第 8尸由第 1會期第 4攻會

議 ,立法委員吳宜臻等36人提出「民法,平見屬編老r分條文修正草

案」
蹈,該草案內容均與黃淑英委員提案相同。立法院復於審議

本部 l03年度預算案時作成洪議 ,請本部於立法院第 8屆 第 5

會期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民法親屬編分居制度之立法計畫

報告 ,本部爰組成民法親屬編研究修正專案小組 ,就民法親屬

編增訂分居制度部分 ,召 開會議進行研修 。

本部於 l03年至 106年間持續進行研修 ,完成民法親屬編部

分條文修正草案初稿(包含新增分居制度、裁判離婚原因、離女昏

後贍養費給付等),嗣 因現行民法第 1057條有關贍養費之規定

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(CEDAW)第 29號一般性建

議 ,本部爰將上開修正條文草案中有關 「離婚後贍養費給付」

部分先行陳報行政院 ,行政院及司法院於 1l0年 l1月 12日 會

銜函請立法院審議 。

三 、又 ll0年 12月 22日 立法院第 l0尸由第 4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

會第 21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行政院、司法院函請審議「民

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(即前揭 「離婚後贍養費給付」相

關條文)等案時 ,司 法院之書面報告對於民眾黨薰團擬具「民法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
u中

有關修正條文第 l052條規定表示意見

略以 :「 (二 )第 l052條 第2項增訂分居 5年推定難以維持婚女因,

12立法院第 7屆 第 5令期第 6次令議珴朱兩你文苦(院媳第 l150號委員提恭第 9558號 ),立法

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:

h主tps://lis.ly.gov.tw/lylㄆ meetc/1邱 lleetkm?.a7771l0llll181lllll1100llOD00080llllll000000llllllll
︿
llllll1llAl171l00l195F3ebll。

13立法院第 8屆 第 1令期第4次會議識兼關係文書(院總第 l150號委員提來第 13008號),土
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:

比 ︴ps://Iis.ly.又 0V.七W/lyl只meetC/l史 lllCetkm?.0a190Fl0700000009000︿ 000000109000用 08q

0llC00101lllll1580lll13el7．

〦可立法院執朵整合暨綜合直的系統 ,立法院第 10屆 第 4會期第 5次令議蟻余開係文苦(院總第

l150號委員提朵第27160號 )

httD§ ://lci.lV.里oV.tW/LVLCEW/a又enda1/02

S

/ndf/︳ 0/04/〔 l各 /LCEWAll1 l lll1405 1l0172.Ddf．



第 3項增訂第 2項之審酌事項 ,惟於我國司法實務上 ,夫妻分

居未滿 5年 ,而 經法院認定為已發生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

而判決離婚者 ,並非少見．如草案明訂需 『不繼續共同生活達

5年』,始得推定有難以維持婚女因之重大事由 ,是否有r艮縮現行

法院實務認定之虞 ,建請考量。(三 )第 l052條 第3項之規定 ,

應屬學理上之
「
苛刻條款』,關於『離婚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』

部分 ,考量婚姻維繫或解消事涉夫妻之個人自由與幸福 ,其與

未成年子女之權益保障 ,是否宜互相牽制 ?建請於立法上審慎

考量。」
巧
併供參考 。

麥 、結論

離婚制度61文 關婚姻自由及婚姻之制度性保障 ,本部基於民法主管

機關之立場 ,必須考量相關法益問之衡平 ,是 系爭規定並無違反比例

原則及平等原則 ,亦非如聲請人所言逕子冊ll除即可。至於未來是否參

採外國之 「分居制度┘或 「苛刻條款」等配套措施以適度緩和破綻主‘

義所帶來的衝擊 ,應透過討論並經立法形成共識 ,誠屬立法形成空間

而無構成違憲問題

◆

此  致

憲法法庭

中 華

公鑒

民  國 月   5   日

林昀嫺

ls立法院議朵整合些綜合直詢系統 ,司 法院苦面報告
https://misq.lv.又°V. tw/MlSQ/docu/並 !SQ3006/uD1oadFi土 es/211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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